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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国枫律股字[2015]C0031 号 

致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深圳华侨城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钟晓敏、方啸中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

所律师”）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，并出具法

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2013修正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（2014 修正）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14 年修

订）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

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1. 贵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及 2015 年 4 月 9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《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》及《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董事会决议》”）； 

2. 贵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《深圳

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股东大会通知》”）； 

3. 股东名册、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，非经本所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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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 

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

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

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及 2015 年 4 月 9 日刊载的《董事会

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通知》，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，本所律师认为，

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

1.  根据《董事会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通知》，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

通知已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做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.  根据《董事会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通知》，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

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：会议召集人、会议召开方式、会议召开时间、现场会议召

开地点、股权登记日、投票规则、出席会议的对象、会议审议事项、会议登记方

法及其他事项等，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3.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，现场会议于 2015

年 4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：00 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室五

楼会议室如期举行。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、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、

地点一致。 

4.  除现场会议外，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

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

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:30 至 11:30，13:00 至 15:00；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

15:00 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 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

  

5. 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刘平春先生主持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

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 15 时在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，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，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

4,174,949,965 股，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.4202%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，身份合法，代表股份有效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另外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

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287 人，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67,228,230 股，占

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2998%。 

（二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及本所律师。 

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

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

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，召集人资格合法。 

三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《股东大会通知》的议案

均作了审议，并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。为尊重中小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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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利益，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，根据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[2013]110 号）文件精神，及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4 修订）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14]19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（单独或

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）单独计票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.《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,331,722,002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7592%；反对

4,188,21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0965%；弃权 6,267,982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1444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683,288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9029%；反对 4,188,21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0416%；弃权 6,267,982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3.0555%。 

2. 逐项表决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提案》 

2.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242,5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6880%；反对

5,816,7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8355%；弃权 5,080,1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764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242,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6880%；反对 5,816,7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8355%；弃权 5,080,1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764%。 



  

2.2 发行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242,5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6880%；反对

5,826,1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8401%；弃权 5,070,7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719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242,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6880%；反对 5,826,1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8401%；弃权 5,070,7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719%。 

2.3 发行数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98,1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8126%；反对

5,614,3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7369%；弃权 5,026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505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98,1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8126%；反对 5,614,3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7369%；弃权 5,026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505%。 

2.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242,5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6880%；反对

6,244,9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3.0443%；弃权 4,651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2677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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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242,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6880%；反对 6,244,9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3.0443%；弃权 4,651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2677%。 

2.5 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336,9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7340%；反对

7,802,83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3.8037%；弃权 2,999,727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.4623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336,9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7340%；反对 7,802,834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3.8037%；弃权 2,999,727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.4623%。 

2.6 限售期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96,3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8117%；反对

5,514,1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6880%；弃权 5,128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02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96,3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8117%；反对 5,514,1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6880%；弃权 5,128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02%。 

2.7 股票上市地点 



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96,3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8117%；反对

5,512,1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96,3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8117%；反对 5,512,1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 

2.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242,5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6880%；反对

5,802,05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8283%；弃权 5,094,907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836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242,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6880%；反对 5,802,054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8283%；弃权 5,094,907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836%。 

2.9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96,3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8117%；反对

5,512,1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96,3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8117%；反对 5,512,1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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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 

2.10 决议的有效期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96,3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8117%；反对

5,512,186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96,3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8117%；反对 5,512,186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6870%；弃权 5,130,975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5012%。 

3.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1,698,94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3.4481%；反对

5,050,553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.4620%；弃权 8,389,9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899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1,698,948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3.4481%；反对 5,050,553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2.4620%；弃权 8,389,9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899%。 

4.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127,3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6319%；反对

2,669,8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.3015%；弃权 8,342,280



  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666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127,3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6319%；反对 2,669,8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1.3015%；弃权 8,342,2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666%。 

5.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

项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,331,417,834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7522%；反对

2,333,1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0537%；弃权 8,427,1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1941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379,1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7546%；反对 2,333,1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1.1374%；弃权 8,427,1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1080%。 

6.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,331,419,834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7522%；反对

2,333,1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0537%；弃权 8,425,1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194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381, 

1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.7556%；反

对 2,333,1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1.1374%；弃权 8,425,1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

股份的 4.107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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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《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<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>并与华侨城集团

公司签订<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>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420,5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7748%；反对

2,310,3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.1262%；弃权 8,408,5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990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420,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7748%；反对 2,310,3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1.1262%；弃权 8,408,5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990%。 

8.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4,381,12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7556%；反对

2,349,7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.1455%；弃权 8,408,5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990%。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,381,1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7556%；反对 2,349,7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1.1455%；弃权 8,408,5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0990%。 

9.《关于制定<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

规划>的提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,331,459,234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7531%；反对

2,293,781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0528%；弃权 8,425,180

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.1940%。 



 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

19442052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

94.7748%；反对 2,293,781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

权股份的 1.1182%；弃权 8,425,180 股，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

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4.1070%。 

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、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

查验，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《股

东大会通知》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，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。根据表决结果，本

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本所认为，贵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事宜，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、有

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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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此页为《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字页，无正文】 

 

 

 

 

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

 

负责人：金  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钟晓敏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方啸中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    2015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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